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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  给公共政策和政府决策“挑毛病”，是当下时事评论很常见的一种评论取向。哪个地方一出台某个政策，或者是反腐

新举措，或者是公车改革新尝试，或者是革除某个弊端的新规定，常会在发布后第一时间迎来时评家们的“挑毛病”，又

是这里有漏洞，又是那里“易流于形式”，还有“不能治本”、“易滋生腐败”、“徒具观赏”之类批评。 

  官员决策时一般很少听到不同观点，而时评家的挑刺有利于制度的完善，同时，时评也许是一种谈问题、找毛病的文

体，这种文体适合为完善制度和公共决策而贡献自己的思想和智慧。我支持时评家的挑刺，但又认为不能为了批评而批

评，而要真正对推进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；认为应该站在中国现实语境中看待改革，而不能脱离现实、站在云端进行理想

化的苛求——从这种“批评理性”看，我的同行们在公共政策批评上常陷入以下几个误区。 

  其一是有某种“制度洁癖”。就是带着理想化和完美的苛求去看待制度，认为制度必须是完美无缺，必须是最优的，

必须不留下任何腐败空间和权力寻租的可能——带着这种“制度洁癖”去看待政府的制度安排，就很容易陷入批评的误

区，把政府努力说得一文不值，把制度中包含的进步说得一无是处。须知，制度是人造的，而人的理性又有限，那制度必

然会存在种种人的理性尚未考虑到的缺陷。而且制度不能绝对刚性，它必须给人留下自由衡量空间，所以，很多时候我们

在制度设计上并不能追求最优和最完美，只能在诸种价值衡量、利益权衡和道德冲突中追求次优。如果戒除这种“制度洁

癖”，会更理性地看待一些政府决策。 

  其二是有某种“根治预期”，就是苛求某个制度必须治本。在他们看来，“治本”才是制度存在的价值，“治标”毫

无用处。其实这是不理性的，制度存在的价值并不都在于“治本”，很多时候“治标”也是一种可取的价值。因为现实的

约束，环境的局限，或是涉及与其他价值的冲突，或是文明水平尚未达到一定层次，有些问题只能选择暂时性的治标，而

无法去做根本上的解 

  决。在无法治本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不能通过治标缓解一下问题、控制一下影响、力所能及地治理一下 

  呢？其实，有些问题根本就无法治标，只能诉诸尝试性、渐进性的治本，比如治理酒后驾车，怎么治本呢？除非禁止

所有人喝酒，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酒后驾车，可这又会造成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。许多问题都是如此。 

  其三是“立竿见影的苛求”，就是苛求制度要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一颁布就要药到病除，一实施就要起到显效。其

实这也是制度设计者的理性所不能及的，现实比想象的要复杂多了，很多时候制度的执行并不能按照设计的预期那样运

行，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只能是通过实践去试错，去试制度的效力———在试错中进行调整和完善，在试错中对效果进

行再评估。 

  这只是三种比较典型的批评误区，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，比如这个专栏中曾经谈到过的：不能纯粹靠想像、推理和成

见去看待制度创新。以“想像的腐败”否定一种改革尝试，这也是不理性的。 

  当然了，作为一个评论者，我在批评时有时也会暴露这样的问题，提出来只是与评论同行共勉罢了。完善公共决策是

每个公民的责任，理性批评更有利于制度的完善和建构良性的官民沟通。 

    作者：曹林 来源：《四川日报》 2009年09月20日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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